
附件2

往届省级青年文明号集体复核审查表

	青年集体

名　　称
	

	职工总人数
	
	青年职工

人数及比例
	

	获得时间
	
	推报单位
	

	号长姓名
	
	出生年月
	

	职  　务
	

	联系方式
	
	通讯地址
	

	集体简要

事　　迹
	（500字以内）



	本单位纪检监察部门

意　　见
	（盖   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本单位意见
	（盖   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市级团委/

行业部门

审核意见
	（盖   章）

年   月   日      

	省组委会

审定意见
	（盖   章）

年   月   日      

	
	


填表说明：

1.青年集体名称：应参考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规范名称或集体正式名称。

2.青年职工人数及比例：分别填写35周岁以下青年职工人数和青年职工人数占职工总人数的比例。

3.职务：应填写号长现担任的最高职务，包括党团职务。担任两个职务以上的，要同时填写，如：经理、党支部书记。

4.获得时间：1994—2012年期间为非届期制，2012年以后为届期制。非届期制填写荣誉获得时间，如：1996年；届期制填写创建年度，如：2019—2021年度。

5.推报单位：分为团组织独立推报单位和行业推报单位。团组织独立推报单位为各设区市团委，平潭综合实验区团委，省直机关团工委；行业推报单位为省创建青年文明号活动组委会成员单位。

6.集体简要事迹：包括集体简介、工作情况、曾获荣誉、主要工作成果等内容，应集中体现工作特点和亮点（500字以内）。

7.市级团委/行业部门审核意见：按照通知中复核审查条件进行审核把关。


